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發行，代表人：周章欽 

       高雄地檢署於 107 年 1 月 5 日上午 9 時

30 分，假高雄地方法院 5 樓會議室舉辦 「緩

起訴義務勞務執行機關（構）表揚暨業務座談

會」，邀請協助執行義務勞務之機關（構）共

計 31 個單位一同與會。 

        是日活動，由該署檢察長周章欽及主任檢

察官陳宗吟親自頒發獎狀表揚執行績優機關

(構)，周檢察長並分享個案故事勉勵機構督導

多用心關懷弱勢個案，必要時亦可透過觀護人室轉介相關單位予以協助，避免日後產生更大

的社會問題。接著會中「鳳山區南成國民小學」及「燭光協會三民區民族老人活動中心」進

行經驗分享，展現義務勞務制度的核心價值。最後由主任觀護人韓國一主持座談並進行意見

交換，期望透過各機構的寶貴建議精進義務勞務制度之推動。 

緩起訴義務勞務執行機關（構）表揚活動暨業務座談會  

 現代人精神壓力大，學業、人際、工作、居住環境等都是壓力來源，高雄地檢署特於

107 年 1 月 10 日假該署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室舉辦法治教育通識課程，特邀高雄榮總精神

部王美懿社工師擔任講師，課程主題為「法律小教室」、「擁抱人生，迎向陽光-壓力之紓

解與調適」。 

課程中，藉由講師詳盡的課程說明，使學員們了解酒精對駕駛能力之負面影響，進而產生的

各項危險行為，以及心理疾病與心理障礙如何獲得紓解與家庭暴力之預防，深化學員對酒駕

危險性及造成損害之認知，以及肇事後可能對家庭及人

生造成終身無法抹滅之傷痕。接著輔以法律條文與媒體

報導「警察之子酒駕害 2 命」、「不滿母親遭家暴，23

歲兒四刀殺父」、「毒蟲隨機殺人，小燈炮案件」案例

解說，讓學員們引以為戒。最後呼籲學員面對壓力除了

同理心及正向思考，應學會尋找轉介單位或治療方法，透

過信仰、運動、轉念、同在過程來紓解與調適。  

擁抱人生，迎向陽光-壓力之紓解與調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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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毒品危害事件層出不窮，在毒品防制與宣導方面，近來

政府單位更深入社區與校園宣導，透過新聞、公益廣告、大

眾傳播媒體等，幫助身陷其中的吸毒者，為響應反毒的重要

性，高雄地檢署特於 107 年 1 月 3 日假第二辦公室 1 樓團輔

室舉辦反毒品防制法治教育，特邀高安診所—蘇毅臨床心理

師擔任講師，課程主題為「法律小常識-毒品危害防制條

例」、「蛻變，期待美麗的人生-我韌性所以我拒毒」。 

課程中，藉由講師闡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，犯行及刑責，使學員們了解毒品持有、施用、

製造運輸販賣其刑期及罰金罪責種類，期望以祭出刑罰，來遏止毒品氾濫。第二堂課為「蛻變，

期待美麗的人生-我韌性所以我拒毒」，強化學員對毒品危害之認知，以及毒品對家庭及社會造

成嚴重傷害。 

講師鼓勵學員提升抗逆力與復原力，勇敢做自己，堅定拒毒，決不好奇試用毒品，決不

相信自己不會成癮，注意健康飲食、運動與休閒、生活作息正常、不靠藥物提神與減肥，建

立正確情緒紓解方法、問題解決思維與策略，遇到困難，聰明求助，有病痛求醫，遠離毒品

危害，享受幸福健康的人生。  

蛻變，期待美麗的人生—我韌性所以我拒毒  

高雄地檢署於 107 年 1 月 18 日假第二辦公室 1

樓團輔室，辦理易服社會勞動人生命教育課程，邀請

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—劉英蘭

志工擔任講師，課程主題為「懺悔-轉念」。為拉近與

學員間的距離、增進互動，特結合慈濟團隊帶領學

員，以手語歌教導揭開序幕，與全體社勞人互動，現

場氣氛歡樂。 

講師以自己人生的劇本為例，分享加入志工後參與的各項活動，關懷居無定所的街友、

到偏遠山區行善積德，秉持感恩的心，歡喜付出，學習多說好話、多做好事，以身體力行體

驗證嚴法師說的「做人千萬不要比較和計較」，並開始懺悔之前的壞脾氣，心存轉念就是轉

運，人生觀也跟著改變。 

懺悔—轉念 



編輯：王怡貞 

高雄地檢署網址： http://www.ksc.moj.gov.tw 

高雄地檢署服務中心電話：(07)216-1467。 

高雄地檢署社會勞動諮詢：(07)215-2565 轉 3037，明股觀護人。 

有任何問題或建議嗎？ 

請以電子郵件寄至 xpisces@mail.moj.gov.tw  

實用

資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訊 息 宣 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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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：執行機關(構)可以事先要求社會勞動人之條件？  

A ： 

1. 執行機關(構)可以事先表示其所需要的人力條件，例如公園涼亭、小橋

或地磚的搭建與鋪設，可能需要到場人力，有木工、水泥工或油漆工的

職業背景或經驗。 

2. 本署會儘可能依社會勞動人之專長進行媒介，但實際人力調配需視聲請

情況而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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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 ：社會勞動的執行，可以分別在不同的場地或跨縣市執行嗎？  

A ：易服社會勞動以通知執行之地檢署所在地區執行為原則，如有住居等

因素而不便於該處執行者，可向原執行地檢署提出移轉聲請，但以聲請移

轉乙次為限。  


